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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２０

，

７２５．３８８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８３４

号）。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或“国泰君安”）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主承销商”或“平安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铜冠铜箔”，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１７

”。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０

，

７２５．３８８６

万股， 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１７．２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

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

１７．２７２３

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

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国泰君

安君享创业板铜冠铜箔

１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铜冠铜箔

１

号资管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１２．４１４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

，

１０８．８０８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战略投资

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４１２．４１４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

，

６９６．３９３７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７８９．６７４１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２．６５％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２３．３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１７．３５％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２０

，

３１２．９７４１

万股，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９５８．４７４６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

，

０６２．６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７２７．０７４１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６２．６５％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

，

５８５．９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３７．３５％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６１３４５２８５％

，申购倍数

为

２

，

７６７．４３６１４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

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７．２７

元

／

股，不超过“四个值”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证裕

投资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

下发行。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１２．４１４５

万股。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３

日），证裕投资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铜

冠铜箔

１

号资管计划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７

，

１２２．４０

万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

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

径退回。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铜冠铜箔

１

号资管计划

４

，

１２４

，

１４５ ７１

，

２２３

，

９８４．１５ １２

个月

总计

４

，

１２４

，

１４５ ７１

，

２２３

，

９８４．１５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７５

，

４８９

，

１９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３０３

，

６９８

，

３９７．６５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６９

，

８０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６

，

３８６

，

５３２．３５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７

，

２７０

，

７４１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

，

１９７

，

９６５

，

６９７．０７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

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２

，

７３０

，

２３７

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６．１４％

。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本次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

３６９

，

８０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６

，

３８６

，

５３２．３５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

为

０．１８％

。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Ｔ＋４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配售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１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２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６５３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纬德信息” ）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0年11月9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836号）。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纬德信息” ，

扩位简称为“纬德信息” ，股票代码为“688171”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

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8.68元/股，发行数量为2,094.34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04.717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5.00%，战略配售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

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04.717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392.773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596.8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30.00%。

根据《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816.86倍，高

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股票（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99.0000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93.773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95.8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4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768231%。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月20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跟投机构为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无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中证投资最终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1、缴款认购股数（股）：1,047,170

2、缴款认购金额（元）：30,032,835.60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7,926,64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227,336,207.2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31,85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913,572.72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937,73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42,374,096.4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1,711,872.03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1月21日（T+3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9

末“4” 位数 1133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纬德信息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3,021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

对应的账户数量为303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

月。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836,387股，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7.01%，约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20%。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31,854� 股，包销金额为 913,572.72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1601%，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

为0.1521%。

2022年1月2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 3699

联系邮箱：project_wdxxecm@citics.com

发行人：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4日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臻镭科技”）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４０３１

号文同意注册。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臻镭科技”，扩位简称为“浙江臻镭科技股份”，股票代码为“

６８８２７０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

市公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１．８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３１．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０９．６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１５．００％

，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３２．０３３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５０％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

额

１７７．６１７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０２．５６７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２．１３％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９６．４０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７．８７％

。

根据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约为

４

，

５０６．８９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

整数倍，即

２４９．９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１

，

５５２．６６７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２．１３％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９４６．３０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７．８７％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

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及中信证券臻镭科技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臻镭科技员工资管计划”）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

％

）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中信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

９６９

，

６１８ ３．５５ ５９

，

９９９

，

９６１．８４ － ５９

，

９９９

，

９６１．８４ ２４

臻镭科技员

工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３５０

，

７１２ ４．９５ ８３

，

５８２

，

０５８．５６ ４１７

，

９１０．２９ ８３

，

９９９

，

９６８．８５ １２

合计

２

，

３２０

，

３３０ ８．５０ １４３

，

５８２

，

０２０．４０ ４１７

，

９１０．２９ １４３

，

９９９

，

９３０．６９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９

，

２８１

，

７５４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７４

，

３５４

，

９３７．５２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８１

，

２４６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１

，

２１５

，

５０２．４８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５

，

５２６

，

６７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９６０

，

７９０

，

３３９．６０

３

、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４

，

８０３

，

９５９．９４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５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Ｔ＋３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浙江臻镭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１

”位数

４

末“

４

”位数

２７４６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臻镭科技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３

，

２６４

个账户，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３２７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限售期为

６

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１０９．１２４６

万股，约占本次网

下发行总量的

７．０３％

，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３７％

。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

果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８．１２４６

万股，包销金额为

１１

，

２１５

，

５０２．４８

元，包销股份

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７３％

，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

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０．６６％

。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

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

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９９

邮箱：

ｐｒｏｊｅｃｔ＿ｚｌｋｊ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002809

证券简称：红墙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12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红墙化学有限公司收到环评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背景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签署投资协议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于2021年1月25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同意公司与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签署《红墙环氧乙烷衍生物和减水剂项目投资协议》，

项目总投资概算约5.443亿元。

2021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1年5月28日，公司召

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的上述议案。 “年产28万吨环氧乙烷及环氧丙烷下游衍生物建设项目”

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投项目之一。

2021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于2022年1月7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

案（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的修订事宜，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调整为“惠州市红墙化学有

限公司年产32万吨环氧乙烷及环氧丙烷下游衍生物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金额调整为6.607亿元，本次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红墙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墙化学”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红墙化学已经取得《项目备案证》、《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及《关于惠州市红墙化学有限公司年产32万吨环氧乙烷及

环氧丙烷衍生物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详情请见公司于2022年1月6日及2022年1月7日披露的《关于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是否属于“两高”项目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及《关于公司全资

子公司惠州市红墙化学有限公司收到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二、进展情况介绍

红墙化学于2022年1月21日取得了由惠州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 《关于惠州市红墙化学有限公司年产32万

吨环氧乙烷及环氧丙烷衍生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惠市环建[2022]7号）。 该批复同意红墙化学在大

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石化区内建设 “惠州市红墙化学有限公司年产32万吨环氧乙烷及环氧丙烷下游衍生物项

目” ，并且落实批复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 制度，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

放。

本次环评批复取得后，公司及红墙化学将严格按照环评批复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项目建设管理，确

保项目实施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和可持续性发展，争取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公司按照既定计划正在积极推进上述项目的建设。 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475

证券简称：香农芯创 公告编号：

2022-009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网站域名及电子邮箱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形象和认知,�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准备启用新的网

站域名,并对公司网站进行调整更新,同时对电子邮箱进行相应调整,现将具体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变更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网站域名 www.ahjlcd.com www.shannonxsemi.com

电子邮箱 ahjlcd@126.com ir@shannonxsemi.com

变更后的网站域名、电子邮箱将于2022年1月24日启用，原公司网站域名、电子邮箱同步停用。 除上述网站

域名和电子邮箱变更外，公司地址、电话等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变更后的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安徽省宣城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北路16号

电话：0563-4186119

公司网址：www.shannonxsemi.com

电子邮箱：ir@shannonxsemi.com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475

证券简称：香农芯创 公告编号：

2022-010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重组前 重组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19,518万元-25,370万元

盈利：6,437.54万

元

盈利：11,480.52万

元

比上年同期重组前增长203.19%-294.09%；比

上年同期重组后增长70.01%-120.9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盈利：13,318万元-19,170万元

盈利：3,075.87万

元

盈利：8,082.87万

元

比上年同期重组前增长332.98%-523.24%；比

上年同期重组后增长64.77%-137.17%

基本每股收益 0.46元/股-0.60元/股 0.15元/股 0.27元/股

注：1、2021年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收购了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创泰” ）100%股权。

联合创泰自2021年7月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本表中上年同期重组后数据为重组时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包含联合创泰2020年度财务数据。

2、本表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情况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公司与年

审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情况。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 公司2021年度业绩比上年同期重组前增长203.19%-294.09%， 主要原因是2021年实施了重大资产重

组，购入联合创泰100%股权。 联合创泰自2021年7月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公司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得

到显著提高，从而带来业绩的大幅增长。

2、子公司深圳市聚隆景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隆景润” ）2021年4月出售了持有的蓝箭航天空间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箭航天” ）股权,增加公司2021年度净利润4,350万元。

3、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2021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影响为6,200万元左右，较上年同期3,361.67万元增

加明显，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出售了蓝箭航天股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2021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

2022-01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配股提示性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发行人”或“公司” ）配股方案已经公司2021年2月2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21年6月29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1年8月9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进一步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配股的相关事项。 本次A股配股申请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2021年第122次发审委会

议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729号文核准。

2、本次A股配股价格为14.43元/股。本次配股对全体A股股东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配股代码“700030” ，股票简称“中信配股” 。

3、本次A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22年1月19日（T+1日）至2022年1月25日（T+5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

时间，请股东注意认购缴款时间。

4、本次A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 ）网上清算日，即2022年1月19日（T+1日）至2022年1月26日（T+6日），公司A股股票停牌，2022年1月

27日（T+7日）刊登A股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公司A股股票复牌交易。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股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2022年1月14日（T-2日）上交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中信证券A股配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6、本次A股配股上市时间在A股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一、本次A股配股的基本情况

1、A股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A股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A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22年1月18日（T日）上交所收市后公司A股股本总

数10,648,448,329股为基数， 按每10股配售1.5股的比例向全体A股股东配售， 共计可配A股股份数量为1,

597,267,249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中信证券现有A股总股本10,648,448,329股，全部有权参与本次A股配股发行。

4、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已承诺，将根据公司本次配股股权登

记日收市后的持股数量，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根据公司配股方案确定的可获配股份。

5、募集资金的用途：公司本次配股为A股、H股配股发行，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80亿元，其

中，A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30.65亿元，H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9.35亿元。本次配股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发展资本中介业务、增加对子公司的投入、加强信息

系统建设以及补充其他营运资金。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具体金额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拟投入金额

1 发展资本中介业务 不超过190亿元

2 增加对子公司的投入 不超过50亿元

3 加强信息系统建设 不超过30亿元

4 补充其他营运资金 不超过10亿元

合计 不超过280亿元

6、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14.43元/股，A股配股代码为“700030” ，A股配股简称为“中信配股” 。

7、A股配股发行对象：本次A股配股配售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A股股东。

8、A股配股发行方式：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9、A股配股承销方式：代销。

10、本次A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T-2日 2022年1月14日

刊登A股配股说明书及摘要、A股配股发行公告、网

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T-1日 2022年1月17日 网上路演

T日 2022年1月18日 A股配股股权登记日

T+1日至T+5日

2022年1月19日至

2022年1月25日

A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A股配股提示性公告（5次，

网上配股截止于T+5日15:00）

全天停牌

T+6日 2022年1月26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T+7日 2022年1月27日

刊登A股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

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A股配股的认购方法

1、A股配股缴款时间

2022年1月19日（T+1日）起至2022年1月25日（T+5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

视为自动放弃A股配股认购权。

2、A股配股认购数量

A股股东认购配股，可配股数量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有中信证券A股股票数量乘以配售比例（0.15），可认

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上交所根据有关规则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即先按照配售比例（0.15）和每个账户股

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股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

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配股票数量加总与可配股票总数量一致。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 需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安排向香港

投资者配股。 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

部分，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

位。

3、A股配股缴款方法

A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

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为“700030” ，配股简称“中信配股” ，配股价格14.43元/股。

在A股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A股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A股股票数量限额。 原

A股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王俊锋

联系电话：010-60837385、010-60837386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磊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78号3楼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65126130、021-65025391

3、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成林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7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21758137

4、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

联系人：投行销售总部

联系电话：010-80929028

5、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36号兴业证券大厦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

联系电话：021-20370806

6、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秋明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52523076

7、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金融街中心16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81917430

8、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1号院3号楼16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40820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

601298

证券简称：青岛港 公告编号：临

2022-002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收购系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青岛市国资委” ）将其直接持有的青

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港” 或“公司” ）控股股东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岛港集团” ）51%股权无偿划转至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省港口集团” ），导致山东省

港口集团间接收购公司55.77%的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本次收购符合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青岛港集团，实际控制人将由青岛市国资委变更为山东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山东省国资委” ）。

公司于2022年1月23日收到控股股东青岛港集团的通知，青岛港集团股权将发生变更，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青岛港集团股权变更的基本情况

2022年1月23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青岛港集团通知，山东省港口集团、青岛市国资委、青岛港集团共同签

署了 《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与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有限公

司51%股权之无偿划转协议》， 青岛市国资委将青岛港集团51%股权无偿划转至山东省港口集团 （以下简称

“本次无偿划转” ）。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青岛港集团将成为山东省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青岛港集团股权结构拟发生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前，青岛市国资委直接持有青岛港集团51%股权，通过青岛港集团间接持有青岛港的股

份数量为3,620,103,000股（包括青岛港集团直接持有的A股股份3,522,179,000股、H股股份84,185,000股

及通过山东港口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H股股份13,739,000股），约占青岛港总股本的55.77%。 青岛市

国资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具体股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注：青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股包含部分转融通出借业务股份，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下同。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山东省港口集团直接持有青岛港集团100%股权，通过青岛港集团间接持有青岛港

的股份数量为3,620,103,000股 （包括青岛港集团直接持有的A股股份3,522,179,000股、H股股份84,185,

000股及通过山东港口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H股股份13,739,000股），约占青岛港总股本的55.77%。

根据《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章程》约定，山东省港口集团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委托山东省国资委管理其

合计持有的山东省港口集团100%股权，山东省国资委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具体股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二、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青岛港集团，实际控制人由青岛市国资委变更为山东省国资委。

本次青岛港集团股权变更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摘要》。 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收购报告书以及豁免要约收购等后续工作，公司将

严格按照分阶段信息披露要求，持续关注有关进展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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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安新材” 或“公司” ）于2022年1月1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

披露》以及《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

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如下：

1、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2年1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激励计划（草案）摘要》《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等相关公

告， 并于同日通过公司内部OA系统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2022年1月13日至

2022年1月22日，共计10天，在公示期内广大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反映情况。 截至2022年1月22日公示期满，公

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2、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信息、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子公司，下同）签订的劳

动/劳务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上市规则》《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引起重大误解

之处。

3、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以下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外籍员工。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人员均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

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

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1月24日


